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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佈

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澄清就調整已授出購股權條款所刊發之該公佈及澄
清公佈中之若干事宜。

茲提述Far East Consortium International 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
二十四日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之澄清
公佈（「澄清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調整已授出購股權之條款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
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及澄清公佈所用者具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澄清，所有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
八月二十八日所採納購股權計劃授出之尚未行使購股權數目應為 950,000份購
股權，而並非24,650,000份。

承董事會命
FAR EAST CONSORTIUM INTERNATIONAL LIMITED

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
莫貴標

香港，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，即邱德根先生、丹斯里拿督
邱達昌、邱達成先生及Craig Grenfell Williams先生；兩名非執行董事，即邱裘錦蘭
女士及邱達強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江劍吟先生、陳國偉先生及
王敏剛先生。


